
 

附表 2： 

名额分配表 

地区 名额 地区 名额 

北京 8 贵州 6 

天津 7 云南 8 

河北 9 西藏 3 

山西 9 陕西 8 

内蒙古 9 甘肃 3 

辽宁 7 青海 3 

吉林 8 宁夏 3 

黑龙江 8 新疆 3 

上海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 

江苏 12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 4 

浙江 12 中国铁道工程建设协会 4 

安徽 8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4 

福建 10 中国建材工程建设协会 4 

江西 8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4 

山东 11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4 

河南 11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4 

湖北 11 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 4 

湖南 8 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协会 4 

广东 12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4 

广西 8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4 

海南 2 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4 

重庆 8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 4 

四川 10 解放军工程建设协会 4 

合计 300 人 


